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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回应未进行＊ST 步森股东大会律师见证及无法出具见证

法律意见书情况的函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注册并经北

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事中国法律业务的资格。 

本所已知悉贵所向＊ST 步森下发的关注函，现就贵所关注函中涉及本所内容

说明如下： 

一、关注函问题一：根据公告，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称受到外界干扰及压

力而未能履职，请相关见证律师具体说明受到干扰和压力的具体情形，是否足以

影响其充分履职。 

本所说明如下： 

1.本所律师不是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也未提供见证服务。本所虽系＊ST步森

（即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但与
＊
ST 步森尚未就开展重要

见证事宜签署《律师见证专项服务协议》，本所与
＊
ST 步森仅就开展本次见证服

务进行了协商，本所基于风险考量，并未与
＊
ST 步森签署《律师见证专项服务协

议》。根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 15 条规定，律师同意受理的应当与客

户签订见证委托合同，重大疑难见证业务必须经所主任审批。合同中应明确载明

客户与见证律师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因本所未与
＊
ST步森签署见证委托合同，故

依法没有开展相关服务； 

2.本所与
＊
ST步森协商拟签署上述协议过程中，该公司大股东北京东方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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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贸有限公司有关人员龚娅杰女士以本所前合伙人张振祖律师的朋友身份（后经

核实张振祖并不认识龚娅杰）找到本所高级合伙人吕志轩律师，通过发短信、打

电话干扰；后又找到本所负责人发送＊ST步森现任管理层负面新闻等消息；同时

发送东方恒正向浙江证监局发的函（“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关于提请监管

部门参与＊ST 步森临时股东大会并进行全程监督的紧急报告”），该函内容中声

称＊ST 步森聘请“不良律师”准备出席会议。将拟出席会议律师定性为“不良律

师”，对拟接受委托的律师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事实上的干预。如果律师参

加见证后公允地出具报告，但结果不符合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及相关股东

的意向，就可能成为“不良律师”而受到进一步控告。 

基于此，本所考虑如果接受委托进行见证，恐不能保证本所及本所律师合法

权利，故决定不接受本次见证的委托，并于 2019 年 9 月 1日（召开会议前一天）

通知了＊ST 步森不予进行律师见证，＊ST 步森表示同意。＊ST 步森鉴于本所系常

年法律顾问单位，要求本所指派相关律师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说明本所不参与

本次律师见证。 

二、关注函问题二：公告显示，你公司已为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为徐玉杰、蔡康苗。请该律师事务所和见证律师按照本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2.2.14 条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

完整的法律意见书并披露。 

本所说明如下： 

因本所未与＊ST 步森签署相关见证服务协议，且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已明确

告知＊ST 步森本所不参与本次见证，＊ST 步森表示同意，同时本所律师也未实际

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程序（包括资料收集、核实、现场见证工作等），因

此本所及相关律师无权亦无法根据贵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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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以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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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回应未进行＊ST步森股东大会律

师见证及无法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情况的函》之签署页）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执业律师： 

                                 2019 年 9 月 3 日 

 

 


